
附件 4 
广州市高级经济师资格评审面试答辩情况汇总表 

     评委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组名称：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： 

序

号 
姓名 工作单位 评委 1 评委 2 评委 3 评委 4 评委 5 评委 6 平均分 

答辩结果 

优 良 中 差 

1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

注：1. 本表由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统计填写。 

2. 面试答辩结果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等级。其中：85 分及以上为优，70 分至 84 分为良，60 分至 69 分为中，59 分及以下为差。 

 


